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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规定的通知

内政办发〔2023〕51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
业、事业单位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主体住所（经
营场所）登记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 年 8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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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市场主体住所
（经营场所）登记规定

第一条 为了简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手续，规

范登记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定，按照方便准入、规范有序的原则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

机构，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，农民专业合作社

（联合社）及其分支机构，个体工商户，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以及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市场主体等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登记

适用于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是市场主体的法定地址，是文

书送达地址和确定司法、行政地域管辖的依据。经营场所是市场

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场所。

第四条 市场主体申请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的，应当提交

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属于自有房屋的，提交不动产权登记证书或者相关材料；

（二）属于租（借）或者无偿使用房屋的，提交租（借）或

者无偿使用协议；

（三）电子商务经营者仅申请使用电子商务平台网络经营场

所办理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登记的，提供电子商务平台的网络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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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场所使用相关材料。

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一个以上电子商务平台从事经营活动的，

需将其从事经营活动的多个网络经营场所全部向登记机关进行

登记。

第五条 将住宅作为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请登记的，

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及管理规约，并征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。

住宅不得从事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的生产经营活动；不

得从事娱乐场所经营，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，

互联网上网服务，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的生产、储存和经营，

报废机动车回收、拆解，危险废物储存和经营等；不得从事存在

安全生产隐患、污染环境、影响居民身体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和

正常生活秩序的生产经营活动。

住宅类建筑和其他非商业用途建筑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

记的，营业执照不作为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凭证。

第六条 市场主体可以按照第四条规定申请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登记，也可以自主选择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办理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登记。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办理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的，由登记

机关告知相关法律责任及应遵守的规定和义务。市场主体对该场

所的真实性、合法性作出书面承诺后办理登记。选择告知承诺方

式办理登记的应当提交《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信息申

报承诺书》。

自建房屋、住宅、涉及市场主体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等情形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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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登记。

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以及被实施联合信用惩戒的市场

主体和自然人，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登记。

第七条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材

料实行形式审查，不审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法定用途和使用功

能。申请人对提交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第八条 同一地址可以作为多家市场主体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登记。

第九条 市场主体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取得营业执照后，需

在全区范围内多地经营、增加经营地址的，可自主选择经营地登

记机关备案。

法律、法规规定或者从事法定许可经营项目必须办理分支机

构的除外。

第十条 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应当使用标准地名，

具体到街道名称、楼号、单元号、户号；没有编制门牌号码的或

者登记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为网络经营场所的，应当按照便于查找

的原则予以登记。

第十一条 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，方可在住

所（经营场所）从事经营活动的，市场主体登记后，应当取得许

可证或者批准文件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。

第十二条 对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经营场所，以及利用其他

有关经营场所等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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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消防救援等部门依法监管。

第十三条 充分发挥司法审判对民事纠纷的救济功能。因住

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争议而引发相邻各方矛盾或者其他民事纠纷

时，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

人依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办理登

记的，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办理。

第十四条 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

具体办法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规定的通知》

（内政办发〔2016〕118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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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
信 息 申 报 承 诺 书

市场主体名称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申请人已知晓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规定》

及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及管理规约的规定。申请人就住所（经营场

所）登记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申请人承诺：已合法取得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产权(使用权)，

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合法

性负责。

二、申请人承诺：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，方可在住所

（经营场所）从事经营活动的，取得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

营活动。

三、申请人承诺：市场主体因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发生变动的，30日

内依法办理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手续。

四、申请人承诺：确认本次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即为本单位

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，承诺本次确认的送达地址准确、有效，并清楚知晓

承诺和确认行为将发生的全部法律后果。

五、申请人承诺：不属于自建房屋、住宅、涉及市场主体登记前置审

批事项等不适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登记的情形。不属于被列入严重违法失

信名单以及被实施联合信用惩戒的市场主体和自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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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，已阅读并执行以上承诺事项。

签字：（全体出资人/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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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区

高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3年8月31日印发


